附件

遂宁市司法局

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序

号
	政务服务

事项名称
	证明事项

名称
	法律依据
	开具

单位
	备注

	1
	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审核
	跨省、市设立分所的具备设立分所条件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
	申请人

承诺
	

	2
	
	本所执业许可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
	申请人

承诺
	

	3
	
	拟任分所负责人执业经历及未受过停止执业处罚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九条第一款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
	申请人

承诺
	

	4
	律师执业许可
	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二条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申请人

承诺
	

	5
	
	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七条第二项
	申请人

承诺
	

	6
	律师执业变更
	申请人不具禁止变更执业机构情形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条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申请人

承诺
	

	7
	
	与原执业机构解除聘用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以及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条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
	申请人

承诺
	

	8
	
	申请人的执业经历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条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四项
	申请人

承诺
	

	9
	台湾居民申请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许可
	台湾居民身份证明公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

《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第五条
	申请人

承诺
	

	10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许可
	无刑事犯罪记录证明
	《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第十一条第四款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八条第一款
	申请人

承诺
	

	11
	
	未被开除公职或被开除公职已满五年的证明
	《四川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第十一条第四款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38号）第八条第二款
	申请人

承诺
	

	12
	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
	未被开除公职证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年修正）第四条第三款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三条第一项
	申请人

承诺
	

	
	
	无故意犯罪或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13
	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
	无故意犯罪或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年修正）第四条第三款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三条第一项
	申请人

承诺
	

	14
	司法鉴定机构设立登记
	机构法定代表人无故意犯罪或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年修正）第四条第三款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十九条第一项
	申请人

承诺
	

	
	
	机构法定代表人未受过开除公职处分证明
	
	
	

	15
	司法鉴定机构延续登记
	机构法定代表人无故意犯罪或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15年修正）第四条第三款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十九条第一项
	申请人

承诺
	

	16
	司法鉴定人变更执业机构、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
	原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证明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三条
	申请人

承诺
	

	17
	公证员执业许可
	无故意犯罪或职务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条第二项
	申请人

承诺
	

	18
	
	符合公证员任职条件的学历、工作经历及职务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十九条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02号）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四项
	申请人

承诺
	

	19
	公证员执业机构变更
	原所在公证机构出具办结业务、档案、财务等交接手续的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二十三条第一项
	申请人

承诺
	

	20
	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许可；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许可
	律师执业、变更、注销证明；律师事务所（分所）设立、变更、注销证明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申请人

承诺
	

	21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备案登记
	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记录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条第一款第四项

《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第五条第五项
	申请人

承诺
	

	22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
	获得表彰奖励、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证明；履行律协会员义务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

《律师执业年度考核规则》第十四条第二项
	申请人

承诺
	

	23
	律师事务所年度考核
	年度财务审计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

《律师事务所年度检查考核办法》第十六条
	申请人

承诺
	

	24
	
	年度内被获准的重大变更事项的证明
	
	申请人

承诺
	

	25
	
	建立执业风险、事业发展等基金的证明
	
	申请人

承诺
	

	26
	
	获得行政或者行业表彰奖励、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的证明
	
	申请人

承诺
	

	27
	
	为聘用律师和辅助人员办理社会保险的证明
	
	申请人

承诺
	

	28
	
	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参加社会服务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证明
	
	申请人

承诺
	

	29
	
	履行律师协会会员义务的证明
	
	申请人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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